
說明 

3/27 
(四) 

3/26 
(三) 

日期 
(星期) 

澎
湖
縣
立
中
正
國
民
中
學
一
一
三
學
年
度
第
二
學
期
第
一
次
段
考
時
間
表 

一
、
教
務
處
統
一
安
排
教
師
，
請
依
照
上
課
時
間
監
考
與
監
督
備
課
，
學
生
備
課
時
間
不
得
提
前
離
開
教
室
。 

二
、
考
試
時
間
依
照
音
樂
鐘
為
準
，
鐘
響
統
一
繳
卷
。 

三
、
請
教
師
嚴
格
監
考
，
學
生
務
必
遵
守
考
場
秩
序
與
規
則
。 

四
、
考
場
內
應
自
備
原
子
筆
、
修
正
帶
等
文
具
，
禁
止
同
學
相
互
借
用
。 

備課 
時間 

備課 
時間 

1 

08:15-09:00 

地理 歷史 
2 

09:10-09:55 

備課 
時間 

備課 
時間 

3 

10:05-10:50 

國文 
英語 

(含英聽) 
4 

11:00-11:45 

午餐及午休 

備課 
時間 

備課 
時間 

5 

13:10-13:55 

自然 數學 
6 

14:05-14:50 

寫作 公民 
7 

15:00-15:45 

學習扶助 學習扶助 
8 

16:00-16:45 

 


